109年科專計畫產學研分包/委託研究計畫需求規劃表
	分包/委託
研究計畫名稱
	功率電子產業國際交流及成果行銷推廣專案
	類別
	■業界委託
■研究機構分包

	隸屬之計畫
	功率電子關鍵技術提升與通訊/綠能產業整合應用開發(2/4)
	申請經費(上限)
	3,000 仟元

	所承接之
專業實驗室
	■無

	計畫聯絡人/電話
	軍通中心-陳依婷/03-4712201#329729

	執行目標
	蒐整國內外功率電子產業資訊，並辦理各類業界交流、成果推廣及產業與聯盟聚落擴散活動。

	預期效益
	1.完成功率電子產業現行從業及有意願投入廠商，進行領導廠商與產業輔導、需求調查與訪談作業。

2.完成技術研討及業界交流會、專家策略會議、國際技術交流論壇會議辦理，及辦理計畫成果於台灣國際半導體展參展等。

3.建立產業交流平台，鏈結功率電子產業網絡。

	工作項目及時程
	執行期程：109年2~12月(11個月)

1. 辦理國內廠商需求訪談3家

2. 辦理國內技術研討會1場
3. 辦理國際技術交流會暨成果發表會1場
4. 辦理計畫參加國內化合物半導體相關展覽1場
5. 技術媒合與推廣活動2場
6. 辦理聯盟會員會議 1場
7. 期中&期末報告各1件

	預期成果產出 (至少)
	■成果報告 2 件；■籌辦展覽 1 場；■舉辦國際研討會 1 場；■舉辦國內研討會與推廣媒合活動 3 場；■其它：籌辦活動若有收費，需全數繳交中科院，以科專工服案收入繳交國庫。

	產出物之規格及驗收方式說明
	詳參后頁附表(經內產學研合作評議小組委員審核同意後作為驗收標準)

	合作對象必要之專長
	1. 曾承接5項(含)以上產業推廣專案，負責企劃及行銷。
2. 擁有業界需求調查能力及相關經濟部專案承接經驗。

	合作對象必備之設施及設備
	1.已架設專案行銷之電腦網站，並能發送活動電子報
2.與本案相關之國內相關材料、元件、製程、模組及應用產品廠商資料庫(50家以上)

	合作對象之資格
	附件一
	評審作業程序
	附件二

	送審計畫書
	附件三計畫書編製說明及附件四計畫書格式

	科專計畫主持人
（簽名）
	
	督導科專副所長（簽名）
	


備註：除末兩欄位，其它資料均予以公告於本院軍民通用科技服務網站
附表、工作項目細項說明表                 填表日期：108年10月21日
	編號
	工作項目
	細項說明

	1
	國內廠商需求訪談
	(1) 配合業界交流會與產業鏈結需求，進行廠商資訊蒐集供中科院參考，協助約訪並當面拜訪調查國內寬能隙功率電子業者或有產品應用潛力廠商及必要之學研機構至少3家，訪談過程需有本院同仁陪同，為推廣計畫研發成果之需求分析。 

(2) 廠商訪談須撰寫訪談記錄並準備紀念品致贈，採個案分析方法，除廠商本身發展商情外，內容亦需調查發展困境與需求，亦可包括與中科院可能合作需求議題及模式等。

(3) 廠商訪談內容須包含會議記錄及廠商營運策略、發展困境、主要產品與核心技術等。
(4) 訪談須針對拜訪廠商調查與中科院合作意願，以及進行加入產業聯盟之邀請。

	2
	國內技術研討會
	(1) 以本院功率電子關鍵技術提升與通訊/綠能產業整合應用開發所研發計畫之產業技術或業界技術需求等為研討會議題。

(2) 以EDM、網站刊登說明會訊息，協調產業公(協)會以官網或電子報發送給會員活動訊息，或是與其他產業公(協)會聯合舉辦。

(3) 邀請國內外產學研專家學者，並提供講員鐘點費每小時2,000元以上及交通費、紀念品。
(4) 為半天之會議，提供休息時段之咖啡或茶點或水果。

(5) 會議場地可容納30人以上，並提供會議室設備、支援人員兩名、活動紅布條及會議資料，並針對與會者進行與會意見蒐集。
(6) 會議訊息視情況需求或中科院指示進行新聞稿之發布，以及刊登於網站。

	3
	國際技術交流會暨成果發表會
	(1) 為1全天之國際技術研討交流會暨成果發表會，提供休息時段之茶點及午餐。

(2) 會議當天中午需包含安排午宴促進講員及計畫研發團隊之交流。

(3) 需邀集1位國外講員(皆須為國際氮化鎵高功率元件或碳化矽功率元件大廠之高階主管或重要學術機構之專家)及2位國內講員(分別來自業界、學術或研究機構)並負擔講員之食宿交通費。

(4) 以EDM、電子報、網站刊登等方式發布訊息，協調包含產業公(協)會、學校網站、業界等至少5個平臺以官網、網站、論壇或電子報方式發佈活動訊息以利廣宣，並協助進行貴賓邀請函設計及發送。
(5) 研討會相關之會議安排須包含會議資料、與會者紀念品、餐點、場地佈置...等必要事項。
(6) 會議須邀請專業主持人並有工作人員進行會議流程之控管，並提供專業攝影進行花絮紀錄。
(7) 會議舉辦之成果需預備新聞稿，發布一篇新聞露出。

(8) 會議場地訂於會議中心之會議廳，需可容納50人以上及可放置計畫成果、業界或學界之技術展覽海報或展品，協助計畫成果展品擺飾美化、展品海報設計及輸出，並提供會議室設備、人力支援至少4員及活動紅布條、場地佈置、議程海報規劃設計輸出、報到處背板規劃設計輸出等。

	4
	國內化合物半導體相關展覽
	(1) 配合計畫參加於國內舉行之化合物半導體相關國際展覽，以軍民通用之高功率模組產業及應用生根計畫及本院相關之產業技術或協同聯盟成員技術為展示主題。

(2) 以EDM、網站刊登說明會訊息，協調產業公(協)會以官網或電子報發送給會員活動訊息。
(3) 協助籌畫展覽攤位之與主辦單位報名聯繫、展位配置、展位整體設計規劃、展品擺放之溝通聯繫、攤位海報內容與張貼位置之溝通與確認，完成攤位之展前佈置預備與當天整體形象建立、現場接待、交流與廣宣。
(4) 展覽舉辦之成果需預備新聞稿，發布一篇新聞露出。

(5) 本活動之攤位費用、工作人員午餐、茶水等相關需求皆由本案經費支應。

	5
	聯盟會員會議
	(1) 籌辦產業發展策略會議，由與會專家學者及聯盟會員依議題規劃進行研討及提供建言。
(2) 會議通知透過聯盟名單進行發送，並公告於網站。
(3) 會議內容須包括今年度會務報告、明年度會務規劃、新進成員介紹、與會聯盟代表綜合討論等事宜。
(4) 為下午之會議，需提供咖啡或茶點或水果。

(5) 除中科院專家代表外，至少邀請8位產官學研專家與會，外請之與會專家提供每人出席費2,000元及交通費。

(6) 會議場地可容納30人以上，並提供會議室設備、人力支援兩員及活動紅布條。

	6
	技術媒合與推廣活動
	(1) 籌辦技術媒合與推廣活動，由中科院或研發單位進行技術產品介紹。
(2) 以EDM、網站刊登說明會訊息，協調產業公(協)會以官網或電子報發送給會員活動訊息。
(3) 邀請潛在對於技術產品有興趣之對象參與以利協助推廣媒合。
(4) 為半天之會議，需提供咖啡或茶點或水果。
(5) 會議場地可容納30人以上，並提供會議室設備、人力支援兩員及活動紅布條。

	7
	期中&期末報告
	期中/期末報告內容需有階段性/全案成果摘報及重要工作執行成果，各單項成果及圖片記錄視需要得增列附冊。

	特別約定：
智財權特別約定：本專案產出之文件紙本及電子檔，承接單位應確保其著作財產權均歸中科院所有，使中科院得自行重製、改作、編輯、公開播送、散布等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


委託研究計畫：功率電子產業國際交流及成果行銷推廣專案
附件一、合作對象資格說明表               填表日期：108年10月21日
	資格類別
	合作對象資格
	應檢附何種文件及資料
	欲查證何種事實或能力
	援引法規條款

	與提供委託研究計畫有關之資格
	一、中華民國合法登記之廠商、法人或學校。
二、具本案相關專業能力之證明。

	一、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二、曾承接類似專案、相關專案承接經驗之佐證文件。

三、曾籌辦相關產業推廣活動之文案之佐證。
四、擁有產官學研專家人脈資料庫及業界需求調查之佐證。
	一、我國合法登記之公司、法人或學校。
二、具有本專案業界推廣能力。
四、具備本專案產業化需求調查及整合能力。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履約能力有關之資格
	具有承接、執行能力之證明佐證。
	一、已架設專案行銷之電腦網站網址及簡介簡報，已具發送活動電子報之能力。
二、國內相關材料、元件、製程、模組及應用產品廠商資料庫(40家以上)
	一、具有相當之網路行銷能力。

二、具備履約相關之產業人脈關係。


	

	備註
	
	填
表
單
位
	填表單位：
軍通產業技術拓展中心
科技專案推展組
聯絡電話：

03-4712201#329729

承辦人：

陳依婷工程師
主官(管)：

胡紹俊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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